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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受理住民及家屬意見反映及申訴陳情處理作業計畫 

 
100 年 3 月 24 日新榮輔字第 1000000980 號書函公布 

106 年 4 月 14 日新榮輔字第 1060001595 號書函修正 

107 年 3 月 19 日新榮輔字第 1070001208 號書函修正 

  109 年 4 月 30 日新榮輔字第 1090001844 號書函修正 

112 年 7 月 31 日新榮輔字第 1120004810 號書函修正 

一、 主旨： 

為加強為民服務工作，並有效處理住民或家屬對於行政興革、住民福利服

務之提供及個人權益保障等事項之意見，特訂本計畫。 

二、 依據： 

(一) 行政程序法。 

(二) 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 

(三)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因應非理性陳情行為處理作法。 

(四) 監察院編譯「非理性陳情行為處理作業手冊(第二版)」。 

三、 目的： 

(一) 為建立多元陳情管道，讓本家住民、家屬或一般民眾的意見，不論是

透過面談、電話、書信或電子信箱，均能獲得妥善處理。 

(二) 建置本家受理意見反映及申訴陳情案件(以下簡稱陳情案件)之處理機

制，並對藉由分析、統計，作為本家提昇服務品質之參據。 

四、 服務對象：本家住民、家屬或一般民眾(以下簡稱陳情人)。 

五、 陳情案件：係指對於本家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住民福利服

務的提供、權益維護及行政違失之舉發，並以書面、言詞、傳真、電子郵

件、本家全球資訊網及行動應用程式(APP)向本家提出之具體陳情。 

六、 受理方式及注意事項： 

陳情案件應具明陳情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件，連絡

電話、住址、傳真或電子郵件及具體陳述事項等相關資料。 

(一) 書面陳情：包含各單位函轉公文、信函、陳情書、傳真、電子郵件及

本家意見箱等。 

(二) 言詞陳情：包含電話或面談等，受理人於聽取陳情意見後，應填寫陳

情書(附件 1)，並向陳情人朗讀或使其確認登載內容無誤並記錄。 

(三) 網路陳情：透過本家全球資訊網、本家臉書粉絲專頁、本家 LINE 帳

號等行動應用程式(APP)提出具體陳情意見者，應符合本家網路陳情

規範(附件 2)，並於個人資料完成驗證後始予受理。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予登記備查外，可不予處理： 

(一) 未具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包含電話、住址、傳真號碼或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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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具體內容、未具建設性批評、個人情緒抒發意見、謾罵、不雅言語

或其他非理性陳情者，不予受理。 

(三) 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復後，而仍一再陳情者。 

(四) 經查證所留姓名、住址、聯絡電話或電子郵件地址係屬偽冒、匿名虛

報或不實者。 

(五) 非陳情事項之主管機關，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已分向各主管機關陳

情者。 

七、 陳情管道： 

(一) 服務台：本家嵩德樓 1 樓服務台及各堂服務台。 

(二) 本家全球資訊網主任信箱(http://www.vac.gov.tw)。 

(三) 本家臉書粉絲專頁或 Lin 帳號訊息留言。 

(四) 檢舉專線：(03) 5240341。 

(五) 政風投函舉報信箱：300 新竹西門郵局 10-80 號信箱。 

(六) 各樓層意見箱。 

(七) 住民座談會或相關集會。 

(八) 本家首長/副首長、兼辦政風及各組室主管辦公室。 

八、 陳情受理方式： 

(一) 服務台陳情： 

住民或家屬陳情意見以言詞表示時，各服務台值勤人員應負責接待，

並通知所屬堂隊社工員或輔導員到場聆聽陳述後，收受相關資料並協

助填寫陳情書，向陳情人朗讀或使之閱覽確認後，移請相關單位辦

理。 

(二) 主任信箱陳情： 

本家全球資訊網之主任信箱由兼辦政風負責管理，於收受電子郵件後，

會辦相關業務單位辦理。 

(三) 社群軟體陳情： 

透過本家相關行動應用程式(APP)陳情，如本家臉書粉絲專頁或 Line

帳號等 APP，由本家資訊室透過系統收受後，會辦相關業務單位辦

理。 

(四) 檢舉專線陳情： 

於兼辦政風辦公室另設置政風專線，供住民電話申訴。 

(五) 政風投函舉報信箱陳情： 

設置郵政信箱，由本家兼辦政風負責管理，並定期開啟。 

(六) 意見箱陳情： 

於各堂設置意見箱，由本家兼辦政風負責管理，並定期開啟，以瞭解

http://www.v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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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或家屬陳情事項。 

(七) 會議陳情：定期召開本家住民座談會，以提供住民反映生活需求及建

議需改善事項，並列入紀錄。 

九、 陳情案件受理權責單位： 

(一) 對於一般性陳情案件，受理權責單位分工如下： 

1. 醫療保健問題：由保健組負責受理並回復。 

2. 伙食改善、設施設備維修或建物整修問題：由秘書室負責受理並

回復。 

3. 進住及服務照顧問題：由輔導組負責受理並回復。 

4. 個人權益、法規政策問題：視主要問題之屬性，由業務權責單負

責受理後，彙整相關單位意見，統一回復。 

(二) 對於非理性陳情案件，由本家各組室編組成立「非理性陳情行為疏處

專案小組」(以下簡稱疏處小組)統籌處理。 

1. 非理性陳情案件係指陳情人有聚眾、暴力、非理性陳情，可能損及

本家設施或危害人員安全之虞者。 

2. 疏處小組編組如下： 

職稱 編組人員 任務 

召集人 本家家主任 
督導執行非理性陳情案件之處理與相

關疏導作為 

副召集人 本家副主任 
協助非理性陳情案件之處理與相關疏

導作為之執行 

組長 

秘書室主任 綜整並確認非理性陳情案件案情、相

關法令依據及本家因應對策，協助組

員執行各項疏導作為，必要時代表榮

家管理階層接受陳情人陳情。 

輔導組組長 

保健組組長 

組員 

安養一堂堂長 

執行非理性陳情案件疏導與陳情問題

答復，並提供相關案情資料，協助疏

處小組共同討論研商處理策略 

安養二堂堂長 

養護堂堂長 

護理長 

兼辦政風 負責接受陳情人之陳情、通報及情緒

安撫；必要時協調警政單位提供安全

維護事項 人事管理員 

3. 疏處小組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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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權責分工：依陳情問題由業務轄管組長負責，指揮組員執行陳

情案之疏處、會談及答復，其他單位應主動提供相關資料；必

要時得召開小組會議，共同研議案件之處理策略與相關作為。 

倘陳情問題類型涉及二個組室時，依問題比重，由主要業務轄

管組長主責處理。 

(2) 立即回報：疏處小組於現場處理過程，採「邊處理、邊反映」原

則，對於案件處理情形，應隨時向各組長回報，以利向召集人或

副召集人報告，以確實掌握案情發展。 

十、 處理程序： 

(一) 一般陳情案件處理程序： 

1. 口頭陳情案件如可於現場逕予回復者，業務單位應立即處理，並製

作成陳情書，由陳情人簽名確認，另將處理情形填妥於處理紀錄表

(附件 3)中，逐級陳核後移請業務承辦人建檔備查。 

2. 書面陳情案件由業務主管登錄列管後交由業務承辦人員依限期辦

理。 

3. 業務單位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應本合法、合理、迅速、確實辦結原則，

審慎辦理。 

4. 業務承辦人員於收受陳情案件後，應於處理紀錄表中填具處理結果，

併同陳情文件等相關資料，依公文處理程序逐級陳核後，迅速以公

文函復（或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回復）陳情人，並副知有關單位。 

5. 住民於住民座談會中所提意見，視如陳情案件，如能當場回復者，

業務承辦人員或單位主管、機關首長應立即處理；倘涉其他單位業

務職權時，則應列入紀錄，循行政體系簽辦，並於下次座談會中公

開說明。 

6. 處理陳情案件時，除由有關人員協助解決及報告業務主管知悉外，

並應予以後續追蹤改善。 

(二) 同一陳情人持續或大量陳情不同事由之處理程序： 

1. 針對同一事由重覆陳情：於陳情人第二次陳情時，如無其他足以影

響處理結果之新事證或資料補充，得依行政程序法第 173 條第 2 款

規定，簽奉首長同意後，不予處理，並回復陳情人（除說明已為適

當處理外，並說明如以後同一事由再陳情，將不予處理回復）。 

2. 針對大量不同事由陳情：不同事由之陳情仍應依規定受理，但如同

一陳情人有持續或大量且顯有耗費本家行政資源之虞者，得查明確

認前述情事，簽奉首長同意不予處理後，回復陳情人（說明前述之

理由，以後類此之陳情，將不予處理回復），並副知兼辦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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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理性陳情案件處理程序：  

1. 以書面、信函或透過行動應用程式(APP)陳情者，依一般陳情案件

處理程序辦理。 

2. 親至本家陳情者，由服務台人員接待並詢問陳情事項後，通知業務

單位到場妥處，並引導陳情人到第一會議室等待。陳情人於談話過

程，如有情緒激動、行為失控情形時，立即啟動非理性陳情案件處

理程序，通知警衛協助到場維護秩序，並請疏處小組組員到場處

置。 

3. 疏處人員及警衛到場後，應妥為疏導、勸解陳情人，以安撫其情緒，

避免影響住民進出及相關活動辦理。 

4. 疏處人員應以誠懇的態度、謙和的語氣、同理的立場，先瞭解陳情

人訴求後，研判其真正動機，並依訴求內容通知業管組室派人說

明。 

5. 若陳情人有暴力行為或意圖擅闖辦公區域時，應即向轄區派出所報

案，於員警到場前，由疏處小組組員、警衛以不激怒、不挑釁的態

度，進行安全戒護工作。 

6. 於員警到場後，由員警全權處理；疏處小組人員應協助全程蒐證。 

(四) 其他注意事項： 

1. 針對陳情案件，各單位應就權管法規及事實裁量作最適處置，與被

陳情人之各項溝通，皆不得透露陳情來源及案件等相關資料。 

2. 對同一事由重複陳情案件，應妥為處理，避免重複查核，影響工作

士氣。 

3. 各組室處理陳情案件，得視案情需要，約陳情人面談或派員實地調

查處理，相關流程應製成紀錄。 

4. 疏處小組成員應具耐心、愛心、反應機敏，切忌浮躁，儘量避免與

陳情人發生衝突。 

5. 兼辦政風應視狀況適時限制非理性陳情人行動範圍，如有強暴、謾

罵、喧鬧行為時，應嚴正告知法律規範，以明確本家立場。 

6. 疏處過程，視狀況必要時，應向轄區派出所報案，對於媒體詢問，

應由本家發言人代表說明，避免產生負面報導，損害本家聲譽。 

十一、 陳情案件管制考核： 

(一) 各業務單位受理陳情案件應予登記、管制及統計，並視業務性質分別

訂定處理期限，各種處理期限不得超過 30 日；未能於規定期限內辦

結者，應依分層負責簽請核准延長，並將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陳情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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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單位於受理陳情案件後，應以「案」為單元，建立檔案，於處理完

畢後應移請業務承辦人建檔備查，並定期將陳情案件數量、陳情問題、

類別及處理結果等，加以檢討分析，提出改進建議，供首長參閱。 

十二、 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承辦人員應嚴加保密，以維護陳情人之權益。 

十三、 本規定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 

 

附件 

附件 1：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受理住民及家屬意見反映及申訴陳情處理陳情書 

附件 2：新竹榮譽國民之家網路陳情規範 

附件 3：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受理住民及家屬意見反映及申訴陳情處理處理紀錄表 

附件 4：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受理一般性陳情案件處理流程 

附件 5：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受理非理性陳情案件處理流程 

附件 6：面對非理性陳情人電話之答復參考表 

附件 7：面對非理性陳情人相關法律依據 

附件 8：處理非理性陳情之策略建議(摘自監察院編印「非理性陳情行為處理作

業手冊(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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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受理住民及家屬意見反映及申訴陳情處理陳情書 

□密件  □非密件 

陳
情
人
資
料 

姓 名 
 

身份 
□內住住民 

□其他 

身 分 

證 號 

 電話 

(傳真) 

 

聯 絡 

地 址 

 
電子信箱 

 

陳
情
事
項 

□設備使用維護 □伙食問題 □人際問題 □醫療問題 □環境問題 

□文康休閒服務 □日常生活服務 □安全維護(含門禁及寢室安全) 

□費用問題 □服務人員 □個人照護問題 □其他：                          

陳
情
意
見 

 

陳
情
人 

(請簽章) 陳情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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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網路陳情規範 

一、 本家全球資訊網及相關行動應用程式(APP)不處理無具體內容、未具建設

性批評、個人情緒抒發意見，新聞轉載、商業廣告、謾罵或不雅言詞等案

件。 

二、 陳情人應提供正確的個人基本資料，包含姓名、住址、聯絡電話及電子郵

件位址等，如未提供上述資料將不予受理，陳情事項將作為本家業務執行

之參考。 

三、 經查證所留姓名、住址、聯絡電話、電子郵件位址或陳情內容為偽冒、虛

報或不實者，將不予處理。因而引發的法律責任，當事人應負全責。 

四、 陳情人所提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不對外公開，僅提供

承辦單位業務上聯繫及回復使用。 

五、 本家發送電子郵件確認信、簡訊驗證及電話回撥查證，是為確認所提供的

個人資料無誤，並防止遭他人冒用，驗證通過始完成受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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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受理住民及家屬意見反映及申訴陳情處理處理紀錄表 

陳
情
人
資
料 

姓 名 
 

身份 
□內住住民 

□其他 

身 分 

證 號 

 電話 

(傳真) 

 

聯 絡 

地 址 

 
電子信箱 

 

陳 情

方 式 
□面談 □書面 □電子信箱 回復方式 

□面談 □公文 

□電子信箱 

陳
情
事
項 

□設備使用維護 □伙食問題 □人際問題 □醫療問題 □環境問題 

□文康休閒服務 □日常生活服務 □安全維護(含門禁及寢室安全) 

□費用問題 □服務人員 □個人照護問題 □其他：                          

處
理
結
果 

 

承辦人 業務主管 會辦單位 副主任 主任 

     

回復

情形 

1. 本案業於   年   月   日以□公文□當面說明□電子信箱□會議 

回復陳情人。 

2. 其他：                                                    。 

承辦人 業務主管 會辦單位 副主任 主任 

     

備註：於受理陳情後應填妥本表，逐層陳核後回復陳情人，相關資料並應載於

個案紀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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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受理一般性陳情案件處理流程 

 

 

 

 

 

 

 

 

 

 

 

 

 

 

 

 

 

 

 

 

 

 

 

 

 

 

 

 

 

 

 

 

 

 

陳情或意見反映 

當場

回復 

結案 

當場

回復 

否 

否 

是 

是 

口頭陳情 

製作陳情書，並 

由陳情人簽名確認 

業務單位立即處理 

填寫處理紀錄表 

並逐級陳核 

書面、電話陳情 

案件登錄 

會辦業務單位 

填寫處理紀錄表 

並逐級陳核 

回復陳情人， 

並附知有關單位 

 

追蹤改善 

會辦業務單位 

追蹤改善 

住民座談會中提出 

下次座談會 

公開說明 

附件 4 

歡迎各位長輩提供各項建議，您的意見是榮家進步的基石!  

1. 空白陳情書置於意見箱旁。 

2. 本家檢舉專線：(03) 5240341。 

3. 政風投函舉報信箱：300 新竹西門郵局 10-80 號信箱。 

4. 本家全球資訊網主任信箱：http://www.vac.gov.tw。 

5.  

http://www.v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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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榮譽國民之家受理非理性陳情案件處理流程 

 

 

 

 

 

 

 

 

 

 

 

 

 

 

 

 

 

 

 

 

 

 

 

 

 

 

 

 

 

 

 

 

 

 

非理性陳情人

進入榮家陳情 

 

是 

否 

 
暴力行為或 

闖辦公區域 

是 

否 

陳情人情

緒激動或

行為失控 

結案 

 

服務台接待並瞭解陳情事項 

通知業管單位接受陳情 

引導陳情人至第一會議室等候 

通知警衛到場

維護秩序 

通知疏處小組(兼辦政風或

人事官)接受陳情及安撫 

 

向派出所報案 

由員警全權處理 

疏處小組協助蒐證 

業管單位說明 

業管單位製作紀錄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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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面對非理性陳情人電話答復參考表 

 

編號 陳情類型 答復術語 

1 

同一事由迭次陳情，本家依

行政程序法第 173 條第 2 款

規定，簽奉首長同意，不予

處理回復。 

您好，有關您一再陳情的事項，本家已

適當處理，並明確答復，且依行政程序

法第 173 條第 2 款之規定，簽報本家主

任同意，不再處理回復，請您見諒，謝

謝您的來電，再見。 

2 
持續或大量來電，顯有耗費

機關行政資源之虞 

您好，由於您持續及大量來電，已影響

其他市民權益，及造成本家行政資源耗

費，依本家受理住民及家屬意見反映及

申訴陳情處理作業規定，我們將不再處

理回復您反映的案件，請您見諒，謝謝

您的來電，再見。 

3 
內容涉及行政處分者(如就養

資格裁定) 

您好，有關您陳情事項因屬於行政處分

案件，如果您對該處分不服，建議您提

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維護您的權益。

謝謝您的來電，再見。 

4 
抱怨、無具體內容、非本家

業務問題 

您好，由於您未能具體說明需要本家服

務的事項，為避免造成其他民眾的等

待，我們會結束與您的通話，請您見諒，

謝謝您的來電，再見。 

5 
不理性行為(如大聲咆哮、謾

罵、發怒……等) 

您好，請您先冷靜一下，方便我們溝通

並釐清問題，如果您還是繼續不理性謾

罵，為避免影響其他人來電，我們將先

暫停與您溝通，請您見諒，謝謝您的來

電，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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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面對非理性陳情人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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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處理非理性陳情策略與談話技巧建議 

 

陳情人行為 談話技巧及方式 

打斷或不讓負責官員說話 

 

策略 

1. 打斷陳情人說話 

2. 當陳情人意圖打斷對話

時，不再退讓 

3. 問特定問題(引導對話

內容) 

4. 接管對話 

1. 沉默方式 

(1) 什麼話都不要說 

(2) 讓陳情人講自己的事，發洩怒氣 

(3) 當陳情人停下來，問你有沒在聽時： 

 問他是否還要繼續說，如果繼續說，試著叫

他的名字、重覆關鍵字，打斷陳情人長篇大

論 

 告訴他：先讓我釐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們

才能知道下一步怎麼做 

2. 重複循環方式：不斷重複同樣的字或句子，直到

陳情人聽到或理解你的話 

3. 暫停方式：一開始就打斷陳情人的話，並使用下

列話術： 

 在協助您之前，我需要您先提相關資訊，我是

否能問一些問題是關於….. 

 很遺憾，我只能等你告訴我有關…的事，才能

幫你，所以你是否可以跟我說… 

4. 限制通話時間： 

 很抱歉，我只有 o 分鐘時間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你是否可以先回答….問題，我們就能進一步討

論您的意見… 

 如果有需要，我們再約下次聯繫時間，但希望

您能提供我….資料。 

與機關內不同的人接觸，

期待得到不同的結果或引

發更多的共鳴 

 

策略 

避免由不同人員處理陳情

人問題及有長時間的對話 

1. 詢問陳情人是否已向其他人陳情過此問題；如果

有，應先跟相關人員確認，再將案件移轉該人員

辦理，確保問題獲一致性處理。 

2. 辨識所有與陳情人有接觸之人員，確認問題是否

有被處理過。 

3. 確保準確與同步記錄所有與陳情人的溝動過

程，減少可能的管道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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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行為 談話技巧及方式 

當問題不照陳情人的意思

進行，便到處找碴。包含

對案情處理方式及對某人

處理過程提出質疑。 

 

策略 

明確告知陳情人本家受理

陳情之規定，包含明確證

據或足夠支持陳情論點的

佐證。 

1. 拒絕處理未有明確證據或事實依據的陳情。 

2. 明確而且堅定定告訴陳情人，申訴本家其他同

仁，不會改變陳情案件處理結果，除非有明顯失

職行為。 

3. 如果陳情人威脅要申訴你，請以自信的態度，提

供他們本家受理陳情申訴所需資料，如陳情書。 

 

沒有效率或充滿壓力的通

話與會談 

 

策略 

明確告知繼續談話已為效

率，請陳情人以書面方式

陳情，本家會依規定答

復。 

1. 我很瞭解你很不開心，我也試著跟你解釋我們的

處理過程及如何做出這個決定。我沒有辦法再花

更多的時間向你說明，也許你能以書面形式表達

您其他的問題，我們也會依規定跟您答覆。 

2. 我已經盡可能提供您所有所能的資訊，但我們的

談話似乎不太有效率，一直在原地打轉。所以，

我必須先結束今天的談話，如果您還有問題，請

提供書面資料，我們如認為有採取進一步動作的

需要，會再通知您。 

我要向媒體/上級單位/監

察院投訴 

 

策略 

尊重 

1. 你可以聯繫任何可能對你有幫助的人，本家完全

尊重。 

2. 是否要向 ooo 反映，你絕對有這權利，我們本來

是希望您能對我們的答復感到滿意，但由於您仍

然覺的…….，後續，你想透過什麼管道，就由

您自己決定，但目前我們就沒有什麼可以再繼續

討論的了。 

 

堅持要你/機關回復陳情

案中每一議題或細節，包

含瑣碎或不相關的事。 

 

策略 

與陳情人釐清主要陳情的

議題 

1. 向陳情人說明 ooo 議題是這次陳情，我們唯一打

算要處理的事。 

2. 告知陳情人並非陳情所提到每個議題或細節都

會回復，並適當告知機關沒有法律義務針對每個

細節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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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行為 談話技巧及方式 

我要見你們主任/要求親

自向主管/上級反映 

 

策略 

告知本家受理陳情處理流

程，拒絕陳情人要求。 

 

1. 我已經被授權處理您的陳情，我也很樂意跟您一

起找出對大家都好的解決方式。如果您對我們的

處理結果與決定不滿意，仍舊想找主管談，我會

轉達給主管，並回電給你。 

2. 清楚並堅定地告知陳情人，如果他們想申訴你或

要求申覆答覆內容時，陳情人應以書面形式提

出，並提供明確地支持理由。 

3. 適當地告訴陳情人，與主管/上級溝通不會改變

回復(處理)情形或決定，因為這是由上級同意的

作法。 

4. 如果陳情人只想與更具權力的人通話，不予答應

陳情人訴求，並結束沒有效率的通話或會談。 

以情緒性黑函或操縱方

式，意圖讓人感到羞辱、

恐嚇，並將個人描繪成無

辜的受害者。 

 

策略 

堅定立場，不要試圖與陳

情人進行談判 

1. 將焦點集中於主要陳情議題上，如果陳情人無法

專注於主要議題，就終止談話，並重新安排其他

時間討論。 

2. 不要回應陳情人過度的讚美或指責，他們並不是

真的對你的能力做出適當的評價。 

3. 如果適當，可以考慮將陳情人轉介給更適合幫助

他們的支持機關，尤其是陳情人的需求已超出本

家所能處理範圍時。 

 


